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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内水电站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
审批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、初步设计

审批办事指南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权限内水电站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批、可行性研

究报告审查、初步设计审批办事指南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水利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；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

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1999〕16 号）； ）

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16 号）

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；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

定》（水建〔1995〕128 号）第八条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．在江河、湖泊和地下水源上建设开发、利用、控制、

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项目； 2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

有关立项文件已批准； 3．建设项目已列入国家或地方水利

基建计划，建设资金来源已明确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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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许可程序 

1 提出申请；2.组织专家论证；3.办理.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申请报告；2.项目建议书（规模以上）；3.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；4.资金筹措协议或文件 

七、许可期限 

1.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

2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

八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

九、服务电话 

0797-5703608 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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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内小水电工程有关验收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权限内小水电工程有关验收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水利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》、《水利水

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、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《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》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签

署防洪规划同意书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报告 

方案和文件资料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申请报告；2.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报告（含工程建设大

事记）；3.拟验工程清单；4.技术预验收工作资料；5.工程

运用和度汛方案；6.工程建设监理工作报告；7.工程设计工

作报告；8.工程施工管理工作报告；9.运行管理工作报告；

9.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报告；10工程终检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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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许可期限 

1.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

2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

八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

九、服务电话 

0797-5703608 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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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水利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；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

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1999〕16 号）； 3

水利部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

16 号）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

16 号）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；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

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5〕128 号）第八条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1．在江河、湖泊和地下水源上建设开发、利用、控制、

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项目； 2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

有关立项文件已批准； 3．建设项目已列入国家或地方水利

基建计划，建设资金来源已明确 

4.保护水工程及设施的措施得当、有效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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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报告 

方案和文件资料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请示文件；拟报批水工程的

（预）可行性研究报告；审查签署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；与

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1.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

2.承诺时限：5 个工作日 

八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

九、服务电话 

0797-5703608 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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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查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议书审查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水利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1.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

16 号） 

2.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5〕

128 号） 

3.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水利部关于加强对水库建设管理

的通知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法定的权限、范围、条件和程序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报告 

方案和文件资料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申请报告；2.项目基本情况；5.项目建议书报告； 

七、许可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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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

2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

八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

九、服务电话 

0797-5703608 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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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

一、事项名称 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水利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
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；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

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1999〕16 号）； 3

水利部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

16 号）《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8〕

16 号）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；《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

理暂行规定》（水建〔1995〕128 号）第八条；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》（2002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）第十九条；《水利

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水规计[2010]143 号）第二十二

条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1997 第 88 号，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）第十七条。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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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洪河道或跨县（市）的边界河段防洪规划保留区内建设水

工程，应符合防洪规划的要求，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防

洪规划同意书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申请报告 

方案和文件资料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审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文件；2.具有相应资

质单位编制完成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；3.有关规划的批准

文件；4.用地预审意见（自然资源局出具） 

七、许可期限 

1.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

2.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

八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行政服务中心水利局窗口 

九、服务电话 

0797-5703608 

十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不收费 


